
111.08.23 修訂 

屏東縣民和國小輔導轉介流程辦法 

老師發現學生問題，先進行初級輔導，若仍須轉二級輔導，導師填寫【學生輔

導轉介單】送至學務處 

專輔老師與導師討論學生問題，並評估是否需要開案 

導師轉交家長【個案輔導同意書】 提供老師/家長/學生專業諮詢後，回班級持續追蹤 

專(兼)任輔導老師進行個別/團體輔導 

填寫： 

1. 【初次晤談表】 

2. 【個別/團體諮商紀錄】 

轉介校內外輔導資源 

【校內】 

特教鑑定 

【校外】 

醫療：醫院、精神科診所… 

警政：地方法院、少年隊… 

社政：社會局、兒諮中心、其他社福機構… 

教育：輔諮中心、特教中心、家庭教育中心… 

其他資源…  

※與專輔老師保持聯繫，持續對個案進行關懷及其他處遇 

結案，進行後續成效追蹤評估，專(兼)任輔導教師填寫個案之【個案結案表】 

開案 不開案 


